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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崇
善‧‧

李
德
風
原
名
李
德
義
，
空
軍
軍
官
學
校
第
二
十

六
期
轟
炸
科
，
畢
業
於
浙
江
省
杭
州
筧
橋
。
民
國
三

十
八
︵
一
九
四
九
︶
年
來
臺
後
，
服
務
於
駐
防
空
軍

新
竹
基
地
的
第
八
大
隊
，
擔
任B

-
24M

型
四
引
擎

螺
旋
槳
式
高
空
轟
炸
機
飛
行
官
。
晉
任
中
尉
時
，
國

防
部
因
已
有
高
階
長
官
名
叫
李
德
義
，
而
將
其
名
改

為
李
德
﹁
風
﹂
。
當
時
同
學
們
都
說
改
得
好
，
因
為

﹁
先
﹂
叫
李
德
義
，
有
﹁
義
﹂
在
先
，
﹁
後
﹂
叫
李

德
風
，
有
﹁
風
﹂
在
後
，
飛
行
員
駕
駛
飛
機
時
，
後

面
來
風
，
是
為
順
風
，
象
徵
李
德
風
將
要
﹁
一
帆
風

順
﹂
，
步
步
高
升
，
前
途
無
可
限
量
。

從
軍
報
國

李
德
風
原
籍
河
南
省
濬
縣
，
出
生
於
民
國
十
五

︵
一
九
二
六
︶
年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。
高
中
時
，
一
心

要
獻
身
抗
日
殺
敵
的
救
國
行
動
，
畢
業
後
，
乃
毅
然

投
考
空
軍
官
校
，
在
通
過
重
重
關
卡
及
精
挑
細
選
的

體
格
檢
查
下
，
終
於
如
願
以
償
，
錄
取
空
軍
官
校
第

二
十
六
期
學
習
飛
行
。
受
訓
期
間
，
日
本
投
降
。
他

李
德
風
英
雄
在
空
軍
第
八
大
隊
，
先
後
駕
駛

B
-
24M

及P
B
4Y
-
2S

飛
機
，
曾
完
成
多
次
任
務
，

屢
建
戰
功
，
因
此
他
的
戰
績
積
分
，
即
已
累
積
高
達

四
百
五
十
分
之
多
，
並
當
選
過
一
次
克
難
︵
戰
鬥
立

功
︶
英
雄
。
後
來
又
加
入
了
黑
蝙
蝠
中
隊
，
幾
年
下

來
，
他
的
戰
績
積
分
竟
然
高
達
兩
千
八
百
五
十
分
。

據
筆
者
所
知
，
迄
至
筆
者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︵
一
九
八

三
︶
年
退
役
時
，
李
德
風
之
戰
績
積
分
，
仍
然
是
我

空
軍
作
戰
人
員
中
最
高
紀
錄
保
持
人
。

自
從
民
國
四
十
三
︵
一
九
五
四
︶
年
，
筆
者
調

服
空
勤
職
務
後
，
就
認
識
李
德
風
上
尉
，
在
新
竹
空

軍
基
地
八
大
隊
的
寬
廣
停
機
坪
上
，
只
要
天
氣
晴
朗

，
符
合
飛
行
條
件
，
各
中
隊
的
飛
行
機
組
同
仁
紛
紛

在
停
機
坪
上
穿
梭
行
動
，
同
仁
間
互
相
招
呼
後
，

再
各
自
鑽
入
各
組
派
定
的P

B
4Y
-
2S

巡
邏
轟
炸
機

內
，
各
就
各
位
，
準
備
滑
行
起
飛
。
一
時
間
停
機

坪
上
，
機
聲
隆
隆
，
氣
勢
磅
礡
，
然
後
一
架
架
的

P
B
4Y
-
2S

飛
機
陸
續
離
地
升
空
，
開
始
執
行
他
們

所
負
不
同
的
轟
炸
或
是
海
峽
巡
邏
任
務
。

在
同
仁
面
孔
裡
，
最
被
大
家
熟
悉
的
飛
行
軍
官

就
是
李
德
風
上
尉
，
因
為
他
總
是
笑
容
可
掬
，
春
風

滿
面
，
態
度
和
善
；
加
上
飛
行
技
術
優
異
，
勇
敢
善

戰
。
當
時
談
到
打
仗
最
勇
敢
的
智
慧
型
猛
將
時
，
李

德
風
上
尉
是
大
家
一
致
公
認
的
人
選
。

臺
海
戰
役　

立
功
最
多

民
國
四
十
二
、
四
十
三
及
四
十
四
年
代
，
臺
海

戰
役
正
當
高
潮
；
先
期
是
為
了
要
執
行
﹁
封
鎖
大
陸

沿
海
港
口
﹂
政
策
，
乃
實
施
﹁
耕
海
演
習
﹂
，
搜
捕

資
敵
油
輪
。
然
後
再
執
行
﹁
西
線
海
峽
偵
巡
﹂
、
﹁

夜
間
支
援
大
陳
﹂
、
﹁
支
援
一
江
山
戰
役
﹂
，
繼
而

執
行
﹁
轟
炸
南
麂
山
列
島
﹂
、
﹁
轟
炸
圍
頭
砲
臺
﹂

、
﹁
轟
炸
頭
門
砲
臺
﹂
、
﹁
轟
炸
白
石
砲
臺
﹂
等
任

務
。
空
軍
第
八
大
隊
屬
下
的P

B
4Y
-
2S

機
群
，
晝

夜
不
停
，
翱
翔
天
空
，
為
爭
取
臺
海
戰
爭
勝
利
，
綿

密
出
擊
，
不
眠
不
休
，
奮
勇
殺
敵
，
戰
果
輝
煌
。
為

復
興
基
地
的
臺
灣
整
體
安
全
，
作
出
了
最
大
貢
獻
。

李
德
風
上
尉
擔
任P

B
4Y
-
2S

正
駕
駛
兼
機
長

，
在
該
年
度
內
之
記
功
、
嘉
獎
次
數
，
為
全
大
隊
之

冠
，
計
算
年
度
考
績
分
數
時
，
已
達
一
百
零
六
分
之

多
，
超
過
了
考
績
不
得
高
於
一
百
分
之
規
定
。
而
且

最
低
考
績
基
本
分
，
又
不
得
低
於
七
十
分
。
最
後
由

大
隊
人
事
評
審
委
員
會
決
議
；
除
請
大
隊
長
親
自
予

以
慰
勉
外
，
優
先
辦
理
晉
升
少
校
，
再
發
布
人
事
命

令
，
升
任
分
隊
長
職
務
。
但
是
年
度
考
績
分
數
，
也

李
崇
善

李
崇
善

懷
念
黑
蝙
蝠
中
隊
李
德
風
英
雄

懷
念
黑
蝙
蝠
中
隊
李
德
風
英
雄

先總統　蔣公召見被中共米格機擊傷後，仍冒險先總統　蔣公召見被中共米格機擊傷後，仍冒險
完成任務之P2V-7U 5060機組成員，面予嘉獎慰完成任務之P2V-7U 5060機組成員，面予嘉獎慰
勉。站立前排右三為李德風英雄。1961勉。站立前排右三為李德風英雄。1961

李
德
風
生
前
戎
裝
照

李
德
風
生
前
戎
裝
照

雖
然
沒
來

得
及
參
加

抗
日
作
戰

，
卻
讓
他

有
機
會
在

動
員
戡
亂

時
期
發
揮

，
於
反
共

抗
俄
的
戰

爭
中
，
報

效
國
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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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能
給
予
九
十
八
分
，
以
維
護
考
績
法
規
之
尊
嚴
。

因
此
，
他
膺
選
年
度
考
績
﹁
特
優
人
員
﹂
之
榮
譽
。

也
贏
得
配
戴
﹁
老
虎
臂
章
﹂
之
殊
榮
，
同
時
成
為
空

軍
官
校
第
二
十
六
期
，
第
八
大
隊
的
眾
多
同
學
中
，

第
一
位
升
任
分
隊
長
的
飛
行
軍
官
。

耕
海
演
習

我
政
府
自
民
國
三
十
九
︵
一
九
五○

︶
年
起
，

即
宣
佈
﹁
封
鎖
大
陸
沿
海
港
口
﹂
，
嚴
禁
各
國
利
用

海
上
船
艦
運
輸
軍
需
物
質
支
援
中
共
，
尤
其
是
﹁
石

油
﹂
，
更
在
取
締
之
列
。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，
蘇
聯
政

府
不
顧
我
政
府
封
鎖
大
陸
沿
海
港
口
之
禁
令
，
竟
然

以
巨
型
油
輪
暗
地
運
送
﹁
石
油
﹂
至
上
海
等
處
。
我

空
軍
奉
命
實
施
﹁
耕
海
演
習
﹂
，
由
第
八
大
隊
以

P
B
4Y
-
2S

巡
邏
轟
炸
機
，
在
臺
灣
海
峽
海
域
上
空

往
復
飛
行
，
偵
察
海
上
船
舶
，
形
同
﹁
海
上
耕
田
﹂

，
對
所
有
海
面
予
以
嚴
密
監
視
。

李
德
風
少
校
與P

B
4Y
-
2S

機
組
同
仁
，
於
執

行
﹁
耕
海
演
習
﹂
任
務
時
，
在
廣
袤
無
際
的
海
域
搜

視
，
並
報
告
作
戰
管
制
中
心
，
再
交
由
我
海
軍
派
艦

接
管
，
押
解
﹁
陶
普
斯
號
﹂
油
輪
至
我
港
口
，
依
法

處
理
。
此
一
成
果
，
在
當
年
﹁
反
共
抗
俄
﹂
的
國
策

下
，
成
為
當
時
各
媒
體
的
頭
條
新
聞
，
提
高
士
氣
，

振
奮
民
心
，
樹
立
國
威
！
李
德
風
少
校
也
因
此
一
功

勞
，
當
選
為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度
國
軍
克
難
︵
戰
鬥
立

功
︶
英
雄
，
在
臺
北
市
中
山
堂
接
受
表
揚
。

參
加
黑
蝙
蝠
中
隊

民
國
四
十
六
︵
一
九
五
七
︶
年
初
，
李
德
風
少

校
以
品
學
兼
優
，
技
術
優
異
，
戰
功
彪
炳
之
優
越
條

件
，
被
徵
召
至
空
軍
總
部
情
報
署
之
技
術
研
究
組
服

務
。
從
此
展
開
了
他
發
揮
夜
間
飛
行
戰
鬥
技
能
的
生

活
。

李
德
風
少
校
首
先
完
成R

B
-
17G

正
駕
駛
訓
練

，
再
完
成B

-
26

單
獨
飛
行
之
機
長
訓
練
，
於
是
開

始
冒
險
犯
難
，
駕
機
深
入
中
國
大
陸
，
執
行
艱
困
之

電
子
偵
察
及
空
投
心
戰
宣
傳
品
任
務
。
屢
次
出
動
，

屢
建
奇
功
，
於
民
國
四
十
七
︵
一
九
五
八
︶
年
，
因

年
度
戰
績
累
功
，
特
別
提
前
晉
升
空
軍
中
校
軍
階
。

任
務
艱
險　

座
機
中
彈
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，
筆
者
有
幸
與
李
德
風
中
校
同

機
出
動
，
執
行
華
中
地
區
電
子
偵
察
及
心
戰
空
投
任

務
：
正
確
時
間
是
四
十
七
年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當
時

機
長
由
陳
章
相
中
校
擔
任
，
李
德
風
中
校
與
陳
莊
甫

少
校
擔
任
副
駕
駛
，
電
子
反
制
官
為
筆
者
、
馬
甦
及

劉
抑
強
兩
位
上
尉
。
於
當
晚
二
十
一
時
五
十
分
，
飛

臨
江
西
省
地
區
時
，
筆
者
即
偵
獲
中
共
﹁
地
空
間
﹂

以
﹁
極
高
週
率
﹂(V

H
F
)

通
信
機
之
指
揮
通
話
，
茲

以
範
例
方
式
簡
述
如
下
：

一
、
﹁
七○

一
五
︵
敵
攔
截
機
號
︶
，
航
向
二

八○

⋯
⋯
﹂
中
共
地
面
指
揮
電
臺
。

二
、
﹁
明
白
，
航
向
二
八○

。
﹂
敵
攔
截
機
七

○

一
五
回
答
。

筆
者
立
即
以
機
內
通
話
轉
知
機
長
，
範
例
如
下

：

一
、E

C
M
 to P

ilot

︵
電
子
官
叫
機
長
︶
：
﹁

敵
機
已
起
飛
攔
截
，
機
號
七○

一
五
，
以
二
八○

方

向
，
向
我
機
接
近
中
⋯
⋯
﹂

二
、P

ilot to E
C
M

︵
李
德
風
中
校
負
責
機
內

連
絡
，
立
刻
答
復
︶
：
﹁R

o
ger, K

eep w
atch
in
g

！
︵
知
道
了
，
繼
續
監
視
︶
﹂
。

十
五
分
鐘
後
，
我
機
飛
至
南
昌
上
空
，
筆
者
又

偵
獲
另
一
架
七○

一
二
號
攔
截
機
，
迅
速
向
我
機
接

近
，
筆
者
再
與
李
德
風
中
校
聯
絡
，
兩
人
在
此
期
間

，
相
互
交
流
敵
情
，
保
持
密
集
聯
繫
，
以
便
隨
時
瞭

解
攔
截
機
之
情
勢
變
化
，
不
曾
間
斷
。
機
長
陳
章
相

中
校
乃
採
取
﹁
蛇
行
前
進
﹂
之
躲
避
戰
法
，
同
時
把

我
機
飛
行
高
度
降
至
﹁
最
低
安
全
高
度
﹂
，
並
通
知

領
航
官
密
切
注
意
方
向
位
置
，
繼
續
前
進
；
要
求
通

信
官
拍
發
﹁
攔
截
報
告
﹂
，
告
知
基
地
。
在
緊
張
氣

氛
下
，
大
家
都
能
沉
著
應
戰
，
排
除
驚
慌
，
繼
續
航

行
於
江
西
修
水
空
域
的
山
區
地
帶
，
與
共
軍
七○

一

二
號
攔
截
機
糾
纏
追
逐
。
我
機
雖
利
用
地
形
地
勢
，

盡
力
躲
避
，
但
剎
那
間
，
猛
然
聽
到
震
耳
欲
聾
的
連

串
機
炮
聲
響
，
有
如
晴
天
霹
靂
，
機
艙
內
立
即
充
滿

刺
鼻
之
濃
厚
煙
硝
，
氣
味
嗆
喉
，
令
人
咳
嗽
不
止
。

李
德
風
中
校
在
此
一
驚
險
時
刻
，
立
即
以
機
內
通
話

系
統
通
告
大
家
：
﹁
飛
機
操
縱
正
常
，
萬
勿
驚
慌
。

請
各
機
員
，
沉
著
應
戰
，
檢
查
裝
備
，
盡
快
提
出
損

傷
報
告
！
﹂

我
機
在
緊
急
狀
態
下
，
沉
著
應
戰
，
通
過
山
頂

，
順
勢
轉
入
山
谷
。
發
現
飛
機
尾
部
中
彈
，
被
擊
破

一
個
大
洞
，
中
段
機
艙
有
小
型
破
洞
，
直
尾
翅
蒙
布

大
塊
破
損
，
所
幸
操
縱
線
部
分
尚
屬
無
礙
。
機
長
陳

章
相
中
校
決
定
縮
短
航
線
，
立
即
回
航
，
責
成
通
信

員
立
即
拍
發
電
報
：
﹁
我
機
中
彈
受
傷
，
我
機
回
航

！
﹂
完
成
向
基
地
報
備
。
李
德
風
中
校
向
機
內
各
同

仁
報
告
：
﹁
我
機
立
即
返
航
，
已
由
領
航
官
汪
長
雄

李德風P2V-7U座機於50李德風P2V-7U座機於50
年1月17日，被中共MiG-年1月17日，被中共MiG-
17擊傷之照片，後排右一17擊傷之照片，後排右一
為李德風。1961為李德風。1961

捕
到
蘇
聯
油

輪
﹁
陶
普
斯

號
﹂
行
蹤
，

立
即
盤
旋
監



16

中
校
劃
定
返
航
路
線
。
請
大
家
各
守
崗
位
，
安
心
執

行
職
務
！
加
強
警
覺
，
確
保
安
全
！
﹂

當
時
我
機
正
飛
臨
漢
口
附
近
山
區
，
乃
於
江
西

與
湖
北
間
之
交
界
處
，
轉
向
安
徽
省
境
，
再
穿
越
安

徽
全
境
，
飛
向
江
蘇
，
由
江
蘇
北
部
之
平
原
地
帶
，

以
超
低
空
高
度
飛
向
海
岸
線
，
一
定
要
趕
在
天
亮
之

前
離
開
大
陸
。
這
一
段
超
低
空
航
程
，
由
機
長
陳
章

相
與
李
德
風
中
校
輪
流
執
掌
駕
駛
盤
，
集
中
精
力
，

奮
勇
翱
翔
，
膽
大
心
細
，
確
保
平
安
。
飛
抵
海
上
後

，
再
續
向
東
飛
，
以
便
遠
離
岸
邊
，
在
朦
朦
的
微
曦

晨
光
中
，
我
機
終
於
獲
得
了
安
全
距
離
保
障
，
此
時

敵
情
消
失
，
心
情
放
寬
。
李
德
風
中
校
則
向
全
體
機

員
宣
布
：
﹁
我
機
已
到
達
安
全
海
域
，
與
基
地
聯
絡

暢
通
，
正
在
返
航
途
中
。
但
我
機
汽
油
量
偏
低
，
須

以
最
低
安
全
耗
油
量
方
式
飛
行
，
以
確
保
油
料
無
虞

。
請
大
家
放
心
！
﹂

查
明
真
相　

恍
然
大
悟

當
年
任
務
檢
討
時
，
認
為
敵
攔
截
機
，
係
中

共L
A
-
11

型
單
發
動
機
螺
旋
槳
式
攻
擊
機
。
直
到
二

○
○

二
年
，
由
中
共
文
書
中
方
始
證
實
，
該
攔
截

機
實
為
中
共
具
有
﹁
火
力
控
制
雷
達
﹂
最
新
型
之

M
iG
17-
P
F

﹁
全
天
候
攔
截
機
﹂
。
該
機
之
飛
行
員

為
中
共
空
七
師
殲
擊
機
大
隊
李
順
祥
，
在
距
我
機
八

百
米
之
後
方
，
以
二
十
三
釐
米
口
徑
機
關
砲
，
向
我

機
射
擊
三
十
六
發
。
而
我R
B
-
17

任
務
機
之
電
子

裝
備
當
時
竟
然
毫
無
顯
示
，
此
也
證
明R

B
-
17

機

已
失
去
裝
備
優
勢
，
勢
需
研
究
改
進
或
予
以
淘
汰
。

充
分
發
揮　

團
隊
合
作(T

eam
 W
ork)

這
是
一
次
讓
筆
者
永
難
忘
懷
的
戰
鬥
任
務
，
一

共
飛
行
了
十
七
個
多
小
時
，
於
次
日
九
時
，
方
始
落

地
新
竹
，
李
德
風
中
校
與
筆
者
在
任
務
中
的
緊
密
配

合
，
前
後
呼
應
，
默
契
良
好
，
合
作
無
間
。
領
航
官

汪
長
雄
中
校
，
技
術
優
異
，
勇
敢
果
決
，
發
揮
團
隊

工
作
的
最
高
效
能
，
終
於
安
然
度
過
這
場
遭
受
﹃
攔

B
-
26

空
投
廣
州

李
德
風
中
校
對B

-
26

型
機
又
﹁
愛
﹂
又
﹁
嫌

﹂
；
愛
它
的
輕
巧
靈
活
，
性
能
極
佳
，
廣
大
天
空
，

任
我
翱
翔
；
嫌
的
是
單
人
獨
飛
︵
沒
有
設
置
副
駕
駛

︶
，
執
行
夜
間
任
務
時
，
長
時
間
聚
精
會
神
，
遊
走

山
谷
，
消
耗
精
神
，
損
傷
體
力
，
有
苦
難
言
，
有
尿

也
只
好
往
自
己
褲
襠
裡
尿
，
這
些
雖
然
是
同
仁
間
的

玩
笑
話
，
確
是
完
全
屬
實
。
如
今
思
之
，
仍
然
不
禁

令
人
莞
爾
。

民
國
四
十
七
︵
一
九
五
八
︶
年
七
月
三
日
，
李

德
風
中
校
與
領
航
官
陳
昌
惠
、
伏
惠
湘
，
通
信
官
喻

經
國
等
四
員
，
奉
命
駕
駛B

-
26

型
機
空
投
廣
州
市

區
。
廣
州
市
為
中
國
南
方
第
一
大
城
市
，
警
戒
嚴
密

，
地
面
防
空
設
備
齊
全
。
任
務
講
解
時
，
已
經
將
航

線
上
敵
情
分
布
，
說
明
清
楚
。
然
而
為
了
達
成
此
一

特
殊
目
的
之
心
理
作
戰
，
這
次
任
務
雖
屬
艱
辛
，
卻

是
勢
在
必
行
，
因
為
廣
州
市
正
在
舉
辦
﹁
國
際
性
商

業
展
覽
﹂
，
中
共
中
央
領
導
人
毛
澤
東
主
席
，
親
臨

主
持
開
幕
典
禮
。
研
判
可
能
尚
未
離
去
。

李
德
風
率
領B

-
26

機
組
，
當
晚
先
由
新
竹
基

地
飛
往
臺
南
，
落
地
加
滿
油
箱
後
，
準
時
於
凌
晨
一

時
二
十
分
，
由
臺
南
基
地
起
飛
，
以
超
低
空
一
百
五

十
英
尺
高
度
航
向
南
海
。
依
規
定
航
線
飛
奔
廣
州
市

而
去
。
約
在
三
時
五
十
分
進
入
廣
東
新
會
，
再
往
東

北
方
向
迂
迴
轉
入
廣
州
市
區
，
當
通
過
市
區
﹁
愛
群

飯
店
﹂
大
樓
時
，
遭
遇
到
防
空
機
槍
之
強
烈
射
擊
，

穿
梭
流
彈
，
火
花
四
射
，
我
機
乃
將
裝
載
之
心
戰
宣

傳
品
，
分
別
投
下
，
造
成
奇
佳
效
果
。
然
後
在
市
區

盤
旋
飛
行
，
地
面
對
空
炮
火
，
不
斷
向
我
機
猛
烈
射

擊
，
場
面
雖
屬
壯
觀
，
但
確
實
危
險
至
極
。
機
組
同

仁
，
在
高
度
警
覺
下
，
終
於
奮
勇
完
成
使
命
，
達
到

最
佳
之
心
戰
宣
傳
空
投
效
果
；
再
沿
珠
江
飛
離
大
陸

。
仍
以
超
低
空
一
百
五
十
英
尺
高
度
，
在
海
面
上
疾

駛
返
航
。
直
到
清
晨
，
日
出
天
亮
後
，
才
安
全
降
落

於
新
竹
基
地
，
完
成
了
七
個
多
小
時
的
艱
辛
任
務
，

歸
詢
時
，
在
場
之
中
美
長
官
與
同
仁
，
皆
歡
欣
鼓
掌

，
齊
聲
致
賀
，
當
場
開
酒
慶
祝
，
以
示
慰
勞
。

P
2V
-
7U

機　

中
彈
歸
來

還
有
一
件
驚
險
事
實
，
必
須
在
追
思
李
德
風
英

雄
時
予
以
說
明
。
時
在
民
國
五
十
︵
一
九
六
一
︶

年
一
月
十
七
日
，
黑
蝙
蝠
中
隊
編
號
五○

六○

的

P
2V
-
7U

機
，
奉
命
出
擊
華
南
、
西
南
等
廣
大
地
區

，
執
行
戰
略
電
子
偵
察
及
心
戰
空
投
任
務
。
當
時
由

副
隊
長
葉
霖
中
校
擔
任
機
長
，
李
德
風
及
周
以
栗
為

副
駕
駛
，
領
航
官
為
陳
昌
惠
、
李
文
駿
、
岳
昌
孝
，

電
子
官
為
虞
祖
培
、
朱
振
三
、
喻
經
國
，
通
信
官
為

陳
運
龍
，
機
工
長
為
薛
洪
吉
，
空
投
員
為
呂
玉
昇
、

RB-17G機組同仁，李德風（前排左一）、趙欽隊長（前RB-17G機組同仁，李德風（前排左一）、趙欽隊長（前
排右一）、筆者李崇善（後排左六）待命起飛。1958排右一）、筆者李崇善（後排左六）待命起飛。1958

截
﹂
、
﹁
開

炮
﹂
、
﹁
中

彈
﹂
等
驚
險

過
程
，
雖
然

安
全
返
航
，

卻
令
人
終
身

難
忘
。
如
今

每
一
憶
及
李

德
風
中
校
時

，
這
一
場
景

立
刻
浮
現
眼

簾
，
久
久
揮

之
不
去
，
在

虔
誠
追
思
李

德
風
中
校
的

今
天
，
一
定

要
將
此
一
真

情
實
景
再
次

敘
述
一
遍
，

內
心
方
始
釋

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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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詮
，
合
計
十
三
員
。
於
規
定
時
間
準
時
起
飛
，
利

用
全
黑
夜
為
掩
護
，
由
福
建
海
岸
飛
入
大
陸
，
於

飛
抵
福
建
長
汀
上
空
時
，
即
遭
遇
到
中
共
全
天
候

M
iG
-
17 P
F

機
之
攔
截
攻
擊
，
我
機
當
時
除
採
取
緊

急
躲
避
動
作
外
，
電
子
防
衛
官
則
全
力
實
施
干
擾
，

在
相
互
追
逐
中
仍
不
幸
被M

iG
-
17 P
F

機
由
後
方
擊

中
，
右
翼
尾
緣
被
擊
穿
一
個
大
洞
，
右
翼
前
緣
也
被

擊
破
一
個
大
洞
。
歸
航
落
地
後
，
該
組
機
員
在
受
傷

之
機
翼
下
合
影
留
念
，
是
為
不
朽
明
證
。

我
五○

六○

號P
2V
-
7U

機
受
傷
後
，
檢
查
結

果
，
認
為
尚
無
礙
飛
行
安
全
，
葉
霖
機
長
乃
決
定
依

據
規
劃
航
線
，
繼
續
執
行
任
務
，
終
於
飛
完
十
五
個

小
時
之
全
部
航
程
，
方
始
返
航
，
平
安
降
落
新
竹
機

場
。
該
組
機
員
，
忠
於
職
責
，
冒
險
犯
難
之
事
實
，

可
敬
可
佩
，
十
足
發
揮
我
空
軍
大
無
畏
之
忠
勇
軍
風

。

當
年
夏
季
，
先
總
統　

蔣
公
特
別
召
見P

2V
-

7U

五○

六○

號
機
組
十
三
員
，
至
總
統
辦
公
室
面

予
獎
勵
及
慰
問
，
此
也
係
李
德
風
中
校
第
二
次
榮
蒙

先
總
統　

蔣
公
召
見
無
上
光
榮
。

與
中
、
美
兩
方
同
仁
相
處
和
睦

李
德
風
中
校
在
黑
蝙
蝠
中
隊
，
由
於
他
的
個
性

豪
邁
，
瀟
灑
大
方
，
不
但
與
中
方
長
官
、
同
仁
、
以

及
部
屬
，
相
處
愉
快
，
與
美
方
同
仁
更
能
水
乳
交
融

。
他
飛
行B

-
26

的
技
術
，
尤
為
美
方
同
仁
所
稱
道

，
是
故
美
方
長
官
需
要
赴
臺
南
洽
公
或
開
會
時
，
常

常
請
李
德
風
中
校
利
用
熟
習
飛
行
之
便
，
往
返
臺
南

一
趟
，
成
為
一
舉
兩
得
之
友
誼
飛
行
，
廣
結
善
緣
。

是
故
每
逢
中
美
酒
會
時
，
李
德
風
中
校
就
成
為
美
方

朋
友
的
敬
酒
對
象
。
他
不
但
為
人
豪
爽
，
且
又
酒
量

驚
人
，
與
洋
朋
友
們
觥
籌
交
錯
，
敬
酒
不
停
，
更
進

一
步
要
求
彼
此
﹁
乾
杯
﹂
為
敬
。
日
久
天
長
，
洋
朋

友
們
乾
脆
送
他
一
個
榮
譽
外
號
叫
﹁
乾
杯
李
﹂(G

an 
B
ei L
ee)

。
服
務
華
航

李
德
風
英
雄
於
離
開
黑
蝙
蝠
中
隊
之
後
，
奉
令

服
務
華
航
，
起
初
在
中
南
半
島
，
為
華
航
建
立
基
業

，
進
而
在
臺
擔
任
國
際
航
線
機
師
、
總
機
師
，
迄
年

齡
至
六
十
二
歲
，
再
轉
任
模
擬
機
師
，
傳
承
技
術
，

兩
年
後
，
奉
准
退
休
。
在
家
含
飴
弄
孫
，
頤
養
天
年

，
與
夫
人
共
同
享
受
天
倫
之
樂
！
萬
事
如
意
，
幸
福

無
疆
，
令
人
稱
羨
。
如
是
人
生
，
夫
復
何
求
！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，
前
服
務
於
黑
蝙
蝠
中

隊
之
三
十
二
位
美
方
同
仁
，
由
傑
克
遜
先
生(M

r. 
D
onald A

. Jackson)

擔
任
領
隊
，
來
臺
灣
參
加
﹁
一

九
九
九
黑
蝙
蝠
中
隊
團
圓
在
臺
北
﹂
聚
會
，
傑
克
遜

先
生
非
常
渴
望
拜
訪
老
朋
友
﹁
乾
杯
李
﹂(G

an B
ei 

L
ee)

，
暢
談
敘
舊
，
經
筆
者
連
絡
李
夫
人
傅
志
霞
女

士
，
始
知
李
德
風
英
雄
臥
病
在
床
，
行
動
不
便
，
無

法
接
見
訪
客
，
只
好
歉
然
婉
辭
，
辜
負
拜
會
美
意
，

讓
彼
此
都
感
到
萬
分
悲
傷
與
無
限
遺
憾
。
傑
克
遜
先

生
得
悉
老
友
如
此
病
痛
，
難
過
異
常
，
心
情
激
動
，

難
以
克
制
，
當
時
淚
灑
衣
襟
，
慨
歎
至
極
，
國
際
友

情
，
如
此
深
厚
，
令
人
感
動
，
足
堪
告
慰
。

撒
手
人
寰　

永
享
平
安

約
在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後
，
李
德
風
英
雄
因
年
事

漸
高
，
體
力
薄
弱
，
在
家
靜
養
，
少
有
出
門
，
漸
漸

行
動
遲
緩
，
步
履
維
艱
，
常
時
以
輪
椅
代
步
，
幸
有

夫
人
傅
志
霞
女
士
細
心
照
顧
，
子
女
孝
敬
，
扶
持
有

方
，
在
長
期
接
受
醫
療
調
治
下
，
尚
能
勉
力
開
朗
心

境
，
維
持
健
康
，
安
度
晚
年
。

民
國
九
十
六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
，
李
德
風
英
雄
體
力
衰
竭
，
捨
棄
凡
塵
，
駕
鶴
西
歸

，
含
笑
九
泉
。
在
他
一
生
輝
煌
的
奮
鬥
史
上
，
劃
上

了
完
美
句
點
。

戰
功
彪
炳

李
德
風
英
雄
曾
經
獲
得
兩
千
八
百
五
十
分
之
戰

績
積
分
，
獲
頒
勳
、
獎
章
十
五
座
以
上
、
無
數
次
的

記
功
、
嘉
獎
，
先
後
膺
選
空
軍
戰
鬥
英
雄
，
並
榮
蒙

總
統　

蔣
公
兩
次
召
見
嘉
勉
，
實
可
謂
功
成
業
就
，

戰
功
彪
炳
，
對
得
起
國
家
，
對
得
起
祖
先
。

轉
眼
之
間
，
他
離
開
我
們
已
屆
四
載
，
特
以
虔

誠
敬
仰
之
心
記
述
幾
件
生
平
往
事
，
以
及
他
的
不
朽

勳
業
，
作
為
追
思
懷
想
，
默
祝
他
安
祥
自
在
，
永
享

天
國
之
美
，
也
讓
他
那
貢
獻
社
會
、
為
國
奮
戰
的
事

蹟
，
永
遠
活
在
我
們
的
心
靈
之
中
。

後
記

筆
者
已
年
逾
八
旬
，
記
憶
衰
退
，
文
內
事
蹟
之

詳
細
日
期
，
無
法
詳
實
確
定
，
只
能
以
敘
述
事
實
為

主
。
但
是
思
念
長
官
之
心
，
一
直
迴
旋
腦
際
，
無
法

忘
懷
。
特
在
李
德
風
英
雄
仙
逝
四
周
年
之
日
，
假
﹁

中
華
民
國
的
空
軍
﹂
月
刊
之
寶
貴
篇
幅
，
撰
文
追
思

，
以
盡
部
屬
、
同
僚
多
年
相
處
，
甘
苦
與
共
，
情
同

手
足
之
殷
切
懷
念
。

李德風與B-26機組同仁。左起：李德風、李德風與B-26機組同仁。左起：李德風、
吳國禮、王樑、陳光宇。1958吳國禮、王樑、陳光宇。1958


